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废砂综合利用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企业自行意见
[bookmark: _Hlk505366965]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等要求，2021年7月20日，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在项目现场组织召开了“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废砂综合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项目建设单位—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单位及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表编制单位—山东潍科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的代表，并邀请了2名专家，会议成立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组对该项目工程、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听取了验收监测单位及报告表编制单位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调查情况的汇报，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废砂综合利用项目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厂区东、南、北侧均邻海化热电公司，西邻海华股份有限公司石灰车间。项目新建厂房9416m2，利用北侧原有厂房240m2；项目总投资4075.5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2.22万元。购置安装了球磨机、化灰机等生产设备22台（套），具备年产360万吨石灰乳的生产能力。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bookmark: _Toc1651][bookmark: _Toc7068][bookmark: _Toc21752][bookmark: _Toc11124][bookmark: _Toc21756][bookmark: _Toc17787][bookmark: _Toc31192][bookmark: _Toc9751][bookmark: _Toc17092][bookmark: _Toc21330]2021年1月，江苏绿源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废砂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1年1月18日，潍坊市生态环境局以潍滨环审表字（21003）号文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项目2021年1月开工建设，2021年3月建设完成，并调试运行。企业正在进行排污许可变更。2021年4月6-7日，山东潍科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完成现场监测。
（三）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按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废砂综合利用项目实际建设内容验收。
2、 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及批复基本一致，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无新增员工，无新增生活用水；洗车水回用于化灰工序、产品用水全部进入产品，无生产性废水产生。
（二）废气
项目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气主要为车辆运输、原料卸车过程中产生的少量含尘废气，通过车间内洒水抑尘、洗车后，以无组织形式排放。球磨、化灰工序均在含大量水，无颗粒物产生。
（三）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是生产过程中球磨机、泵类等设备产生的噪声，通过采取选用低噪音设备、车间隔声和距离衰减、基础减震等措施进行降噪处理。
（四）固体废物
[bookmark: _Hlk523423367]项目化灰机分离出来的废渣，主要为电石渣中的泥沙，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五）其它环境保护设施
公司设立了环保管理机构，环保规章管理制度较完善。
公司加强了环境风险防范安全教育，编制了《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落实了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防止发生事故和污染危害。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山东潍科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编写的《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废砂综合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表明，验收监测期间，项目生产工况稳定，各种生产设备运转良好，环境保护设备正常运行，产品生产负荷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对工况稳定以及环保设备运行的要求，监测结果可作为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依据。
验收监测期间污染物排放情况如下：
（1） 废气
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最大实测浓度为0.415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限值要求。
（2） 噪声
项目厂界昼间噪声最大值为54dB（A），夜间噪声最大值为49dB（A），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区标准要求。
五、验收结论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废砂综合利用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总体落实了环评及其批复要求，各污染物达标排放，并变更了排污许可证，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组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六、后续要求
1、按照《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进行环境信息公开。
2、加强清洁生产，减少无组织废气排放。
3、完善监测计划并落实。
4、举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验收组
                                       2021年7月20日
